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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行为：民族地区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何柳仪，刘苏荣

摘要：乡村文化振兴在推动乡村全面发展、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影响。文化振兴是乡村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文化、制度和行为作为三个关键维度，分别从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和实践行动层面影

响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呈现出“文化引领—制度保障—行为实践”的逻辑关系。系统分析发

现，乡村文化认同渐趋式微、治理制度结构冲突、村民行为模式遭遇阻碍等构成了乡村文化振

兴的多维困境。乡村文化振兴应重视激活文化认同意识、化解制度结构冲突、突破行为能力限

制，为民族地区乡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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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其中文化振兴是乡

村“五大振兴”之一，同时在报告中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整体框架中，强调“乡

村文化振兴在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乡风文明程度、农村社会稳定安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显然，文化

不仅是乡村发展的灵魂，也是推动乡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着重强调“繁荣发展乡

村文化。推动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合，书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乡村篇”[2]。这进一步明确了

民族地区的文化振兴不仅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场域，更是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着重大而深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5.06.006

55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远影响的力量。在2024年3月20日的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乡村文化振兴

提出要“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推动移风易俗”[3]。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需“因地制宜”，依托地域资源

开发新兴文化空间，激活文化内在驱动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鉴于

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复杂交织，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状况并不理想，部分地区还存在“治理主体缺位、

价值认同变迁”[4]的现象，如何增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学术界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学界针对文化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文化主体性发挥对乡村振兴战

略的作用、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的困境、激活乡村文化振兴的策略和路径选择等四个方面。“文化是乡

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文化振兴不仅是我国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内生动力，也是人民集体智慧的源泉，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必然要

求[5]。文化扮演着塑造民族核心价值的认同，文化自信自强的主体角色，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形

态和存在状态[6]。从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到微观的制度体系构建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处

境，主要体现在文化自信的缺失、价值观念的冲突[7]，外部支持视角下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地理

位置偏远，再加上交通不便等原因，在获得外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困难[8]，信息不畅、文化基础设施薄弱

等因素导致乡村难以与外部市场有效对接，极大地限制文化产业的发展[9]。政府对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

的支持力度有限，政策引导不力、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10]，这使得在缺乏充分的经济和政策支持

的背景下，乡村文化振兴难以迈入民族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内部发展视角下的研究则从乡村

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内生动力出发，分析乡村自组织资源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优势[11]，认为“行政主导”

文化治理模式的城市化、项目化、任务化突出，导致文化活动载体与价值意义的断裂，使自身陷入功利

性、封闭性和技术性治理之中[12]，再加上乡村大量年轻人向城市流入，而城市人才不愿进入乡村，形成乡

村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社会现象，导致乡村人才匮乏，难以形成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13]。因此

主张通过重视挖掘本土人才资源、完善乡村人才激励机制、加强乡村文化组织建设[14]等方式激活乡村内生

驱动力，并采用多样化的培训方式和手段，提高乡村人才的综合素质[15]。综上，在民族文化挖掘、乡村制

度的构建、乡村主体行动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但针对文化、制度和行为三者之间整体逻辑联系的深入

探讨却不多。

本文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厘清文化、制度以及主体行为之间的内

在联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框架，着力激发文化自觉、制度自治与行为自力的内生动力，实现民族

区域协调发展。

二、“文化—制度—行为”的分析框架

（一）文化振兴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6]。在新时代，文化振兴是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文化是

实践活动的结果和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17]。就文化需求而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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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视角有着不同的认知。而一些观点则认为文化需求的满足与人民精神力量的增强是相统一的，文

化不仅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激发人的潜能，展现人的本质[18]。这两种视角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

凸显人类需求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乡村文化振兴是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实现文化价值最大化的

关键举措，构建文化主体性是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根本所在，也是民族地区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

经之路[19]。人们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被不断满足的过程，是文化潜能被不断激发的过程，也是文化全面繁

荣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向。而构建文化主体性是促进发挥自身文化潜能，创造自身文化价值，满足自身文

化发展需求的运动过程。因此，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遵循。

（二）“文化、制度、行为”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三维框架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认为文化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在创造性活动中对象化的结果[20]。人作为一个

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这一过程即人的需要发展和满足的过程。而人的需要是动态发展

的，文化作为满足个体精神层面追求、社会互动需求以及物质生活需求的核心要素。就个体精神层面的

追求而言，文化是个体寻求意义、表达自我和实现精神升华的媒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为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独特范式。就社会互动需求而言，其本质是个体在社会

化过程中通过信息交换建构相互依存关系的实践行为。这一需求不仅构成个体实现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更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推动社会结构的演进。与城市社会的异质性特征相比，乡村社会的文化需求表现

出更为显著的趋同性特质。基于传统农耕文明所积淀的文化共识体系，乡村社会通过构建共享文化空间，

在共同的文化认知框架下实现经验共享、信息交互与情感联结。就物质生活需求而言，其满足过程体现

为生产生活资料的具身化实践过程。在乡村文化振兴中，该需求满足呈现出生产实践与文化传承的耦合

性特征，即物质再生产过程同时构成文化符号的具象化表达载体。当主体通过仪式化劳作进行物质生产

时，实质上形成了文化的活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机制。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制度、行为是满足乡村文

化振兴需求的实践基础，三者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三维框架。

（三）文化引领—制度保障—行为实践：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正是在各民族文化持

续不断交流、借鉴与融合中逐步塑造而成的。在长期发展进程中，民族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

化，其内涵不仅包含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还涵盖了在农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如

果将是否通过国家法律规范作为判断一种制度是否为正式制度的依据，那么，传统习俗、民俗习惯、乡

规民约则属于非正式制度[22]。在“文化引领—制度保障—行为实践”的内在逻辑中，三者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的内在逻辑链条。乡土社会的文化传统并非静止的历史遗存，而是通过

其蕴含的价值观念（如邻里互助的伦理、敬畏自然的生态观），持续影响制度构建。例如，民族地区“村

寨公议”习俗体现的集体决策智慧，或被吸纳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成为基层民主制度的文化渊源；

农耕文化“取予有度”的生态观念，会转化到乡村环保条例制定中，引导制度划定资源利用边界。“文化

引领”将自身蕴含的核心价值转化为制度原则、将生活智慧提炼为规则要素，实现对正式制度的方向性

引导。当正式制度依托行政科层体系嵌入乡村时，与乡土社会非正式制度互嵌，形成明确行为导向。在

激励上，通过给予传承民俗技艺的传承人补贴、授予践行传统美德的村民荣誉称号，将文化认同转化为

利益驱动；在约束上，通过乡规民约奖惩条款与国家法律的衔接，明确行为边界。制度保障并非单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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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束或单纯利益诱导，而是平衡激励与约束，让村民在文化实践中“知可为”且“愿为之”，推动制度

规范从文本转为日常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实践并非被动执行制度，而是通过“实践—反馈—修正”

的循环持续重塑文化与制度。村民在日常践行文化理念中，会不断强化对本土文化的情感认同，让抽象

文化符号逐渐转变为生活体验；同时，实践中的新问题（如传统婚俗与现代婚姻观念的冲突）会推动非

正式制度的更新（如修订“高彩礼”等村规民约），促使正式制度做出调整。从实践到文化，再到制度的

反馈循环这一逻辑链条，不仅契合乡村社会的发展诉求，亦彰显国家层面对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视与扶

持，是驱动乡村文化振兴持续推进的关键动力。

三、“文化—制度—行为”框架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迷惘

（一）乡村文化认同式微，价值驱动效力失灵

费孝通曾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3]。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

民族文化作为乡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表达，是由多元民族文化基因、传统伦理规范以及集体情感

记忆共同构筑的文化生态系统。当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文化形成高度认同，文化需求便随之萌生。而

文化需求又构成了文化发展与文化自觉的坚实根基。当前城乡非均衡发展格局对民族地区形成双重挑战：

一方面，在市场与行政力量的双重作用下，民族地区青年被迫进入边缘经济或外出务工，造成本土文化

传承的实际断裂[24]；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同质化浪潮与消费主义侵蚀，使得民族地区面临民族文化符号消

解、传统仪式空间萎缩以及价值体系重构等多重危机。正如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那些与社会主流价值

相悖的现象会在社会意识中被排斥或被弱化到难以被察觉的状态，乡村文化正处于村民群体社会意识

“难以被察觉”的状态中，这表明民族地区村民在主观上的意识选择受到限制，从根本上制约了人的潜能

发展趋势。

1.乡土记忆淡化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民族村寨文化软环境的忽视本质是“资本错配”：政府与市场过度关注经

济资本积累，而文化资本（如传统知识、社会网络）未被纳入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25]，根源是理念的偏

差。在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下，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民居、手工艺以及民俗节庆等文化载体，正逐渐衰落。

由此，以集体记忆为核心的文化传承机制也出现断裂，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对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

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物质形态层面，民族特色建筑被标准化民居取代，传统生产生活器具被现

代工业品置换，文化记忆载体加速消失；在精神价值层面，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世代相承的礼仪习俗

以及蕴含生态智慧的乡土知识，因失去现实生活场景的支撑，正逐渐沦为博物馆中的文化标本。在广西

那坡黑衣壮地区，歌坡会等传统节庆曾是族群身份的核心标识，但年轻一代将其视为“老一辈的仪式”，

转而追求短视频、流行音乐等现代文化消费。当传统不再提供“我是谁”的答案，民族群众便陷入“无

根”的焦虑，文化主体的自我认同危机已然显现。

2.乡村文化核心价值的模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乡村生活中，诸多传统习俗与

礼仪规范都深深烙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痕迹。村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与生产实践中，通过礼俗秩序、

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念的互动，共同构成乡村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但随着乡村人口结构呈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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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态势，群体氛围的营造变得举步维艰，有力的集体行动更是难以顺利开展。原传统上基于守望相助、

扶危济困的文化所孕育的公共文化生活正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背景下自利性思维的不断扩

散，导致公共精神逐渐退场，进而使得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在具体实践中失去了土壤。在乡村人口大量

流失以及公共文化生活退场的双重影响下，乡村文化核心价值面临传承主体的缺失、实践场域的匮乏等

多重困境，致使其失去附着的载体与清晰展现的平台，陷入了乡村文化核心价值的模糊的艰难境地。

（二）治理制度结构冲突，组织基础动摇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实践中，传统制度惯性与现代治理规则之间的张力持续加剧，主要表现为国家正

式制度与地方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兼容性困境，直接冲击治理组织的合法性基础，导致乡村治理中治理效

能的耗散。

1.制度衔接不畅，组织运行秩序紊乱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国家正式制度通过科层制体系自上而下传导时，需应对基层政权的

运行逻辑与传统治理模式之间产生制度摩擦。习惯法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构成要素。它凭借乡土逻辑处理民间纠纷，有力地弥补了国家司法资源在民族地区相对匮乏的现实短

板，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本土力量。当国家正式制度嵌入传统习惯法时，制度文本所体现的普遍性法

理与地方知识所蕴含的特殊性之间，出现了法理解释维度的差异。制度上的衔接困境进一步衍生为治理

秩序的脱离。但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合也并非简单叠加，需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两者间的

动态平衡，以实现治理效能的提升。以黔东南侗族习惯法为例，侗族习惯法强调团结互助、老幼秩序等

和平理念，要求侗民的一言一行要符合道德规范，其实施依托于社群公认的外部公共强制力[26]。“榔规”

与“侗款”历经岁月沉淀，至今仍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调节功能。倘若在处理当地

生产生活事务时，单纯依靠国家法律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很可能因脱离实际而遭遇民众的规避、

抵制，甚至引发直接反抗。因此，在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时，需注重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的有效融合，

尊重并吸纳民族地方性知识，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理机制，以实现制度的有效衔接与治理秩序的和

谐稳定。

2.权责配置失衡，治理效能弱化

作为中国社会最基础的治理单元，乡镇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发展协调统一的深层命

题[27]。乡镇作为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虽然肩负着产业振兴、民生保障、生态建设等繁重任务，却普

遍面临着权责配置失衡、资源统筹能力有限的现实困境。以青海省某藏族牧区为例，作为政策执行的末

端单位，当地乡镇政府不仅要负责草场生态修复、禁牧限牧等国家生态战略任务的执行，还需统筹牧区

民生保障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然而，基层官员的日常工作大多是被动地应对、落实自上而下的

各项政策指令，或者在制度环境压力的缝隙间寻找生存发展空间[28]。只能依靠向基层下放事权作为政治任

务嵌入到压力型体制之中，依托压力传导机制分解指标，层层落实[29]，形成了以禁牧面积、载畜量等量化

指标为核心的关键考核体系。尽管乡镇政府被赋予了政策执行的主体责任，但其在资源配置权、执法处

置权等关键行政权限上存在不足，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采取“包村责任制”将任务细化至村干部。

权责配置失衡不仅弱化了政策执行的效力，更在草场确权、生态补偿等利益分配环节催生了新的治理矛

盾，使国家生态政策目标与牧民生计诉求难以形成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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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民行为模式遭遇阻碍，实践支撑力显不足

村民的行为模式构成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核心具象表达，其涵盖了行为观念与行为能力两个关键方

面。行为观念作为村民行为模式的重要维度，彰显着村民行为的指向性特征。而行为能力则是村民将行

为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推动乡村建设落地生根的关键依托。只有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村民才能将诸

如发展特色民族文化产业、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等积极的行为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因此，行

为观念的更新与行为能力的提升，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传统观念束缚：行为惯性下的实践困境

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实践中，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宗族权威、习俗惯性以及代际传递的伦理准

则，不仅构成了民族乡村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的生动传承。然而，在传统伦

理框架长期影响下，有些村民容易滋生出依赖心理，将参与公共事务视作“能人专责”，思维惯性在村民

群体中不断强化，最终变成顽固的行为惯性，导致在乡村治理中仍然存在“等靠要”的被动状态，缺乏

主动参与意识。“款约”是侗族所拥有的古老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蕴含丰富的乡村管理经验[30]。我国西

南民族地区农村权利纠纷处理受自然、历史、文化条件限制，多停留在口头层面，程序、档案不完善。

如20世纪80年代初林业“三定”，村组干部文化程度低，未实地踏界，仅凭记忆、想象划分林权，发证

后也无档案登记，导致山证不符、山人不符等问题。但村民对此不以为然，至今仍凭观念上的所有认定

山林权，主观认为长期归属的山林就必然属于自己或本村[31]。在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过程中，个别农户借

机要回“祖宗山”“土改山”及入社山林，并持续耕作管理；而同一地块上，另有农户持有山林责任制合

同书，矛盾由此埋下伏笔。林改实施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规则日益瓦解原先以生态为导向的保护规

则，林地“共有共管”的秩序遭遇挑战，资源使用的矛盾和纠纷也因此被激发，林地生态失序与林地纠

纷激化的双重后果就此显现[32]。而长期受传统山林共管模式的影响，村民面对改革方案时，对新的经营理

念和方式感到陌生，因此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观望甚至抵触态度，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使

得村民在行为选择上面临两难境地。

2.技能培训脱节：行为能力局限的拓展瓶颈

在乡村治理中，技能培训体系与在地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已成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瓶颈，其

本质上是行政主导型治理模式与乡土社会运行规律之间的矛盾。在推动乡村发展项目时，地方政府通常

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倾向于引入城市工业体系中成熟的培训模块。技术转移模式将农民定位为被

动接受者的角色，导致维系乡村社会根基的传统手工艺、生态农法等本土知识体系迅速流失。以黔东南

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例，苗绣技艺传承曾面临断代危机，而政府主导的技能培训却聚焦民宿管理与电商运

营。技能培训与地方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缺乏有机衔接，最终造成村民生产技能的表面

化、指标化赋能的困境。

四、“文化—制度—行为”框架下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文化认同意识，重燃价值驱动引擎

1.记忆溯源：多维度重构乡土记忆

“场域”不仅是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物理空间，也是文化和历史积淀的载体，一方面以聚落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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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心进行运转，另一方面不断地将其结果反映并投射于土地之上[33]。民族地区构建起“场域”承载着浓

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对乡村传统文化社会场域进行重构时，既要关注物质要素方面的重塑，也要重视内

在精神层面的唤回。一是深入挖掘与尊重乡村“场域”的历史事实是多维度重构乡土记忆的首要前提。

历史，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基，不仅承载着族群认同的集体意识，更通过代际传递形成维系乡村的精

神纽带。唯有扎根于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洞察民族文化的本质所在，精准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

律，明晰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踏上契合乡村特质的正确发展道路。二是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

是重构乡土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将传统节庆、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

态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产品。在保持文化本真性的前提下，将民族建筑、传统技艺等元素与现

代审美范式相结合，使乡土记忆转化为可延续的文化动能，让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新的魅力和价值。

三是为破解人口外流导致的文化参与空白，需从线上线下双维度搭建深度互动桥梁。线上依托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平台等搭建“乡土文化数字社群”，由村集体定期推送方言故事、非遗技艺展示、村落变迁史

等内容，同时鼓励外流人口分享自身与乡土相关的创作，形成“村集体引导+外流人口共创”的传播生

态；线下对返乡组织传统节庆、带教非遗技艺的外流人员给予政策倾斜或物质奖励，以此将外流人口从

文化传承的“旁观者”主动转化为“核心参与者”，填补人口外流后的文化参与缺口。

2.价值明晰：深挖乡村文化核心价值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

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34]。乡村文化，作

为维系地域精神血脉的独特标识体系，是乡村文化核心价值在物质维度的直观体现。为更好地传承和发

展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和激励机制，为传统节庆

的延续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并依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机制，把民族文化保护纳入村规民约，通过设立

“文化传承积分制”、评选“民族团结示范户”等方式，充分激发各族群众自觉守护共同精神家园的主体

意识，让民族文化传承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营造文化空间，因地制宜建设具有民族建筑特色的文

化传习所、非遗工坊、史诗传唱广场等文化空间。同时，考虑到人口外流引发的村落空心化现状，在强

化文化场景符号意义的过程中，还需巧妙嵌入外流人口的个体印记，增强其与故土的情感联结。对空心

化村落实施“微更新”策略，重点修复祠堂、古戏台等核心文化场景作为文化活动固定场所。即便人口

外流，也能通过“线上直播活动+线下保留实体空间”的模式，让场景的文化符号价值得到持续彰显，确

保文化场景的生命力不断延续。三是注重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整理红军长征过彝区、

民族团结誓词碑等红色文化资源，培育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价值认同，守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根基，

促进各民族文化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精神动力。

（二）化解制度结构冲突，夯实乡村组织基础

1.秩序重塑：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互动构建

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的良性互动和辩证统一是推动制度系统性建构与演进有机结合、实现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动力[35]。一是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双向联动，既依托“共谋、共建、共

管、共评、共享”的现代治理方法，又注重发挥带头人、寨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传统权威的协调作

用，使制度调整既符合现代化治理要求，又能嵌入民族文化认知框架。二是培育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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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参与能力。从致富能手、乡贤、“两代表一委员”等群体中选聘“乡村治理督导员”[36]，针对部分村寨

存在的语言隔阂、教育水平差异等情况，通过双语宣讲、文化节庆等嵌入式教育方式，将政策解读转化

为村民可感知的生活叙事。三是将国家法治治理体系有机融入不同民族的习惯法，实现乡土场域下法律

与习俗兼容、情理与法理兼并、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互嵌、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统一的逻辑耦合[37]。从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性视角出发，民族地区习惯法虽呈现“差异性”，但差异性本质上服务于共

同性。其差异源于文化特质与地域特性，体现在方式与路径的独特性上。但在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归

宿上，紧密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好的习惯法、乡规民约、民间规范等传统法律文化深深

扎根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土壤之中，应充分发挥这些传统法律文化的力量，将其与现代治理手段相结合，

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2.权责明晰：责任强化与基层减负的建构路径

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乡村治理积累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经验。但随着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所带来

的新挑战，特别是权责失衡与行政负荷过重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科学规范的权责体系。一是建立

责任强化与基层减负协同治理模式，将权责明晰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制度规范、岗位清单、考核机制等可

操作载体，创新建立责任边界可视化、履职流程标准化、保障措施配套化的现代治理机制，为破解“看

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等治理困境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二是整合具有传统权威的治理主体，

他们不仅是政府的助手、村民的管家，同时还利用传统文化解决村民间及与政府的矛盾纠纷[30]。通过构建

村民代表大会、乡贤理事会、家族长老会等多元主体平台，明确权责边界，形成行政效能提升与组织负

担减轻的实现路径。三是善用“火塘会”“议事坪”等传统议事空间，在“减负增效”的治理实践中，火

塘边的议事传统焕发新生机。黔东南苗寨由“议榔”演化而来的“寨老+网格员”议事机制在调解纠纷中

发挥出独特作用，组织村民代表、乡贤能人及产业带头人，围绕酥油茶飘香的木桌共商村务。植根于民

族记忆的协商方式，既延续了“有事好商量”的传统治理基因，又注入了专业社工、法律顾问等现代治

理力量，让村规民约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三）突破行为能力限制，增强乡村治理支持力

1.打破传统思路束缚，走出行为实践困境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使用实践力量

的人”[38]。要提升参与乡村治理与实践的主体意识，就要促使村民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文化教育在地化

创新是打破认知壁垒的首要突破口。一是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村民的文化教育与理论学习，引导村民在尊

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创新，使其与现代乡村生活实践相契合，促进村民行为观念的平稳更新与转变，

使其深刻认识到从参与资格与主体身份、参与能力与自主思维两个维度综合形塑自己的主体能动优势。

二是建立参与式治理的实践场域。将村民大会与传统节日相结合，激励村民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

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诸多事务中大胆实践，走出行为实践困境，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实现可

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强化法治保障，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通过法律顾问驻村、法治课堂进村，

举办教育讲座等形式，向村民普及现代治理理念，增强村民法治意识，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为乡村振兴注入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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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能培训对接，构建乡村人才发展体系

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技能培训需立足本土文化特色与资源禀赋，通过多维融合与创新突破实

现内生性发展。民族地区往往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生态资源及手工艺遗产，既是发展的优势，也

是技能培训体系设计的重要切入点。传统的单一技能培训模式难以适应民族多元化的产业需求，需以系

统性思维将文化传承、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相嵌合，构建兼具民族特色与现代性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

在贵州苗绣技艺传承中，培训体系既需保留传统纹样绘制、染织工艺等核心技艺，又可引入数字化设计、

电商运营等现代模块，使绣娘群体不仅成为非遗传承者，更能依托电商平台将产品推向市场，实现文化

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转化。同时，针对民族地区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的发展瓶颈，深度整合政府文

化部门、民族院校、非遗工坊等多方资源，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立体化人才培训。培训内容

紧密围绕产业升级需求，涵盖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市场运营等领域，不仅提升农民专业技能，更培育

其经营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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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Institution—Behavior：The Practical Path to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Ethnic Regions

HE　Liuyi，LIU　Surong

Abstract: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and meeting the aspirations of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for a better life.It exerts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As three key dimensions,culture, 
institution, and behavior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levels of valu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practical actions respectively, presenting a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culture-
led, institution-guaranteed, and behavior-practiced".Systemat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radual decline 
of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conflicts in the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systems, and obstacles to villagers' 
behavioral patterns constitute the multi-dimensional dilemma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activating the aware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resolving conflicts in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and overcoming limitations in behavioral 
capabilities,so as to provide solid cultural support and impetus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ethnic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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